附件1

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

安全监管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各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聚焦行业突出问题，整治企业顽瘴痼疾，防范重大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事故发生，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加强生产环节的安全管理
（一）严格生产准入许可。各地区结合实际科学制定烟花爆竹产业政策，合理控制生产企业数量，从严把好安全生产许可关，对不符合当地产业结构规划和安全生产条件的一律不予许可。督促指导生产企业深化对标改造提升、提高机械化自动化生产水平、提升信息化数字化管理能力，引导促进烟花爆竹生产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依法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严格落实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及时公布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设备和禁用药物目录，禁止生产对环境污染严重或燃放轨迹不可控的产品。（应急管理部门牵头，工业和信息化部门配合）
（二）严格药物和半成品管控。进一步严格烟花爆竹生产用黑火药、引火线、退役发射药的生产、加工、销售、购买和运输安全管理，不得向未取得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销售，原则上不得跨省长距离运输。严禁生产企业向任何单位或个人转售自用的烟火药、黑火药、引火线、退役发射药、含药半成品以及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严禁使用叠氮化物、硝酸肼盐等起爆药以及违反国家标准使用氯酸钾生产烟花爆竹。严格执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规定，落实购销品种、数量以及流向信息登记和备案管理要求，不得使用现金或者实物进行交易，严禁个人购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公安、应急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三）严格生产安全风险管控。充分应用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线上线下”融合监管，深化整治企业分包转包、超许可范围生产、许可证过期生产、超能力突击生产、停产期间生产、超员作业、超量储存、氧化剂还原剂混存或违规预混、带药检维修机械设备等突出违法违规行为。严禁使用已明令淘汰的落后工艺技术和机械设备，严禁使用压缩气体直接吹扫清理药尘。严禁生产企业购买其他企业产品或非法生产产品后销售，严禁生产企业委托其他企业加工并加贴本企业标识后销售，严禁接受委托为其他生产企业代加工产品。（应急管理部门负责）
（四）严格专业燃放产品管控。健全完善小礼花、礼花弹统一产品标识登记管理制度，对小礼花、礼花弹的生产、销售、购买、运输、燃放和进出口实行全过程信息化管理。严禁将专业燃放类产品标称为个人燃放类产品，严禁将专业燃放类产品销售给零售店（点）或个人。专业燃放类产品的内销由生产企业直接向经公安机关批准燃放的单位销售，生产企业不得向批发企业销售专业燃放类产品。（公安、应急管理、海关、市场监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二、加强经营环节的安全管理
（一）严格经营准入许可。各地区结合当地烟花爆竹燃放政策，科学制定并动态完善经营布点规划，合理控制批发企业和零售店（点）数量，不得在全域全时段禁止燃放区域布设零售店（点），严格控制城市建成区内零售店（点）数量。严格把好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关，对不符合布点规划和安全生产条件的一律不予许可，并在许可时明确批发企业的销售区域范围。严格执行批发企业向零售店（点）配送服务制度，鼓励批发企业设立零售店（点）连锁经营，严禁批发企业、零售店（点）在许可证载明的储存仓库或零售场所外储存。（应急管理部门牵头，生态环境部门配合）
（二）加强流向信息化管理。严格落实烟花爆竹流向信息化管理制度和买卖合同管理制度，对所有烟花爆竹产品及其生产用黑火药、引火线、退役发射药、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流向实行信息化管理，实现买卖合同、运输许可、产品流向、企业库存等相关数据信息动态关联。严格落实批发企业向生产企业采购、零售店（点）向批发企业采购、个人向零售店（点）购买烟花爆竹的规定，严禁生产企业直接向零售店（点）或个人销售，严禁批发企业向其他批发企业或直接向个人销售。（公安、应急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三）加强互联网安全管理。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依法取得互联网信息服务相关业务经营许可或备案后，方可在本企业网站发布烟花爆竹销售信息，不得在本企业网站以外的任何其他网站和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等互联网应用服务中发布烟花爆竹销售信息及建立相关链接。加强烟花爆竹网售信息和涉烟花爆竹互联网信息内容监测，动态更新相关关键词，督促指导电商平台、内容平台等互联网平台企业严格落实网络禁限售商品和信息内容管理责任，定期开展平台自查自清，及时清理处置违规烟花爆竹网售和内容信息及其发布账号。禁止个人在互联网上发布烟花爆竹销售信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互联网上发布违规烟花爆竹信息（包含制造方法、超标违禁产品、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安全的燃放方式等信息以及以违规交易为目的的引流信息）。进一步强化寄递渠道安全监管，督促寄递企业严格落实“三项制度”，严防烟花爆竹进入寄递渠道。建立落实重要问题线索移交协查机制，加强违法违规行为追踪溯源，强化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协作配合，严肃查处通过互联网引流联络向个人非法销售寄递烟花爆竹、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等违法违规行为。（网信、工业和信息化、公安、应急管理、市场监管、邮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四）加强出口安全管理。加强对出口运输口岸烟花爆竹装运、临时存放等环节的安全监管，严格船舶载运烟花爆竹进出港口审批管理和现场监督检查。加强出口烟花爆竹产品的质量安全检验、包装使用鉴定和风险监测评估。加强对口岸查发伪报瞒报烟花爆竹处置工作，建立海关、公安、应急管理等有关部门信息通报和协同配合机制，对于查发的伪报瞒报货物快处快销。（公安、交通运输、应急管理、海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三、加强运输环节的安全管理

（一）加强运输车辆和相关人员管理。严格爆炸品道路运输企业、车辆及驾驶员、押运员资质（资格）审批，督促指导企业承运烟花爆竹时使用厢式专用车辆或集装箱运输半挂车，对于已配发《道路运输证》但不符合许可条件的车辆，依法撤销原许可。强化驾驶员、押运员安全教育培训，在车辆运行期间通过卫星定位等系统对车辆和驾驶员进行监控管理。指导零担货物道路运输企业对货物进行抽检抽查，指导网络货运企业督促实际承运人落实货物安全验视制度，严禁零担货物道路运输企业和网络货运企业接收和运输烟花爆竹。（交通运输部门负责）
（二）严格道路运输许可审批管理。严格《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审批，依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时限、条件等，严格审查烟花爆竹托运人提交的材料，认真查验生产经营单位的资质证明、运输车辆的道路运输证明、烟花爆竹购销合同、运输产品的种类规格数量、产品质量及包装合格证明等材料。运输结束后及时核销《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严防无证运输、超量运输、一证多用。携带运送少量用于个人燃放、不对外销售的烟花爆竹，无需开具《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公安部门负责）
（三）严格装卸及运输过程安全管理。应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对烟花爆竹运输车辆装卸货及行驶轨迹全过程安全监管，督促烟花爆竹企业严格落实装货“五必查”要求。严禁未经许可运输以及违反运输许可事项、未携带运输许可证、违反有关标准规范装载，严禁运输车辆未按规定悬挂或安装符合国家标准的警示标志、未按规定路线行驶、途中经停没有专人看守或在许可以外的地点经停、装载烟花爆竹的车厢载人，避免烟花爆竹运输车辆通过特大型公路桥梁或者特长公路隧道。（公安、交通运输、应急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四、加强燃放环节的安全管理

（一）科学合理制定“禁限放”政策。各地区根据本地区的大气环境容量、民风习俗等，科学制定烟花爆竹燃放政策，强化精细化管理，依法明确禁止、限制或允许燃放的时段、区域和种类。拟调整“禁限放”政策的地区，应至少在春节前3个月出台相关政策，制定配套安全管控措施，并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避免相关政策仓促出台、准备不足导致安全风险外溢。（各地区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推动落实）
（二）加强焰火燃放活动的分级管理。健全完善焰火燃放活动分级管理制度，严格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审批，严格审查燃放作业单位资质、作业人员资格，督促指导主办单位做好安全保卫和警戒工作。焰火燃放活动所需烟花爆竹的临时存放场所必须符合安全规定，并尽量缩短存放时间。对违法违规燃放的，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公安部门牵头，消防救援部门配合）
（三）加强群众燃放安全宣传和管理。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公益广告、中小学校教育等手段，广泛宣传有关烟花爆竹的法规标准、安全风险、燃放常识等，引导群众适度安全燃放烟花爆竹，自觉抵制假冒伪劣、超标违禁和非法产品，严禁个人购买储存燃放小礼花、礼花弹等专业燃放类产品。在春节、元宵节等传统节庆及城市核心区、文物保护单位周边加强联合安全检查，及时制止违规燃放，严查违法燃放行为。（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五、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一）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加大烟花爆竹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宣贯力度，督促指导企业生产经营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合格产品。依法开展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依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对抽检产品的结构规格、药量、包装标志等进行检验，对生产经营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产品的依法进行查处，并及时将抽查不合格产品的情况通报有关部门，协同做好不合格产品和相关生产经营单位的处理工作。（应急管理、市场监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二）深化超标违禁产品整治。严肃查处将礼花弹等专业燃放类产品销售给个人、生产经营超药量超规格或“假大空”等不合格产品、将专业燃放类标称为个人燃放类产品、伪造厂名产地或冒用厂名厂址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超标违禁产品的追踪溯源，深挖彻查相关生产、经营、运输等各环节责任单位和人员，加强信息共享、线索移交、联合惩戒和行刑衔接，依法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公安、应急管理、市场监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六、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

（一）健全完善“打非”工作机制。地方有关部门要在同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立落实部门执法联动机制和“网格化”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分工，压实工作责任，密切协作配合，聚焦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点人员，统筹组织开展“打非”执法行动。加强舆论宣传引导，广泛公布举报电话，畅通举报渠道，深挖彻查举报线索，快速反馈查处结果，及时兑现奖励承诺，加大举报奖励力度，营造全民参与“打非”的良好氛围。（各地区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二）依法打击非法违法行为。强化行刑衔接，对组织、参与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燃放、进出口烟花爆竹的单位或者个人，依法依规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查出的非法生产经营窝点，依法予以取缔，并深挖彻查、追踪溯源，斩断非法生产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渠道。对因“打非”工作职责不落实、工作开展不力引发事故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各地区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三）严肃查处烟花爆竹事故。对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无法保证安全或者发生人员伤亡责任事故的烟花爆竹从业单位，依法停产停业整顿，限期消除隐患，经当地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才能恢复生产经营。对发生死亡3人以上责任事故的烟花爆竹从业单位，依法停产停业整顿，重新审查其安全生产条件；对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依法吊销相关许可证照。对拒不执行停产停业整顿决定或者因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导致发生重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烟花爆竹从业单位，依法吊销相关许可证照，其单位主要负责人5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情节严重的，终身不得担任烟花爆竹从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应急管理部门牵头，公安部门配合）


